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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有关事项的 

核查意见 

 

致：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泽钴镍”）聘请，担任华

泽钴镍常年法律顾问。经核查，华泽钴镍将于 2016 年 6 月 1 日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深圳证券交

易所公司管理部于 2016 年 5 月 21 日向华泽钴镍送达《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6]85

号）。根据该《关注函》，本所对华泽钴镍本次股东大会所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按

照《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的要求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声明： 

1、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

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2、本所律师对华泽钴镍提供的与出具本核查意见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以及有关

证言已经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本核查意见；对本核查意见至关重要又无法得

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华泽钴镍或者其他有关单位、

个人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作出判断； 

3、公司保证已提供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

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复印件与原件

一致，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和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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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核查意见不对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如涉及会计、审

计、资产评估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

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核查或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基于前述，本所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于股东王辉、王涛的股东表决权 

1、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经核查，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甲方）（即华泽钴镍，现已更名为“成都华

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王辉、王涛（乙方）于 2011 年 12 月 25 日、2012 年 12

月 2 日、2013 年 1 月 15 日分别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该些协议约定承诺人王辉、王涛对

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泽”）和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平安鑫海”）2013 年、2014 年、2015 年的盈利预测进行承诺，并约定了承诺

人以其持有华泽钴镍股份进行补偿的具体办法。 

2、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成都华

泽钴镍材料股份限公司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4]第

61020001 号），华泽钴镍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陕西华泽 2013 年度盈

利预测利润数与陕西华泽 2013 年度实际实现的利润数之间存在差异，差异率为 42.52%。

华泽钴镍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陕西华泽全资子公司平安鑫海  2013 

年度盈利预测利润数与平安鑫海 2013 年度实际实现的利润数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4 月 19 日出具的《关于成都华

泽钴镍材料股份限公司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5]第

61010003 号），华泽钴镍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陕西华泽 2014 年度盈

利预测净利润数与陕西华泽 2014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华泽

钴镍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陕西华泽全资子公司平安鑫海 2014 年度

盈利预测净利润数与平安鑫海 2014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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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华泽钴镍编制的《关于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华泽钴镍此次

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陕西华泽 2013 、2014 和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净利

润数与陕西华泽 2013 、 2014 和 2015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之间存在差异，差异

率分别为-37.83%、5.14%和-154.23%。华泽钴镍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

陕西华泽全资子公司平安鑫海 2013 、2014 和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净利润数与平安鑫

海 2013 、2014 和 2015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之间存在差异，差异率分别为-6.92%、

-7.05%和 -91.01%。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关于成都华

泽钴镍材料股份限公司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6]第

61010010 号），由于瑞华审字[2016]第 61010033 号审计报告中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和

华泽钴镍存在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影响，导致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华泽钴镍 2013、2014 和 2015 年度的《关于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 109 号）的规定编制无法发表意见。 

3、盈利预测承诺补偿情况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在承诺年限内，华泽钴镍所聘请

的会计师事务所就盈利预测事项及/或减值测试事项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之日起 30个工作

日内，王辉、王涛应将其应补偿的股份划转至华泽钴镍董事会所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

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经核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限公司

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4]第 61020001 号）的出具日

期为 2014 年 4 月 21 日，王辉、王涛应将于 2014 年 6 月 2 日前将补偿股份划转至华泽

钴镍董事会所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2014 年 6 月 25 日，王辉、王涛出具《关于陕

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未完成 2013 年度业绩涉及补偿股份的承诺函》，确认其应补

偿的股份为 45,219,258 股。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王辉、王涛尚未履行补偿股份划

转义务。但根据本所律师对华泽钴镍股东大会文件资料的核查，自华泽钴镍 201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起，王涛、王辉在后续历次股东大会中实际未行使 45,219,258 股股份

的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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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因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其 2016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关

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限公司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6]第 61010010 号）未发表审核意见，王辉、王涛和华泽钴镍尚未确定王辉、王涛是

否需根据 2014 年度、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及需补偿的具体股

份数额，也未履行补偿股份划转义务。 

综合前述，本所律师认为： 

1、因 2013 年度陕西华泽业绩未达标而致王辉、王涛应补偿的 45,219,258 股股份，

其划转期限已于 2014 年 6 月 2 日届满，该些股份虽尚未划转至华泽钴镍董事会所设立

的专门账户，但王辉、王涛自 2015 年 4 月 17 日以实际行为确认其放弃了相应股份的表

决权。 

2、王辉、王涛和华泽钴镍尚未确定王辉、王涛是否需根据 2014 年度、2015 年度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及需补偿的具体股份数额，也未设立华泽钴镍董事会

专门账户并划转相应股份。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补偿股份在划入华泽钴镍董事会专

门开立的账户后进行锁定，王辉、王涛将丧失划转股份的表决权。而划转义务的履行期

限为华泽钴镍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就盈利预测事项及/或减值测试事项出具专项审核

意见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据此，王辉、王涛所持华泽钴镍股份在依约锁定前仍享有

表决权。鉴于王辉、王涛已实际放弃 45,219,258 股股份的表决权，减除该部分股份的剩

余股份为 146,413,983 股（王辉持有 82,088,940 股、王涛持有 64,325,043 股）。在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日 2016 年 6 月 1 日，王辉、王涛对于剩余 146,413,983 股股份仍享有表决

权。 

 

二、关于《关于改组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议案》的合法合规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泽钴镍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组公

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议案》，该议案主要内容为： 

1、提名赵强为公司总经理候选人，提名陈建兵、张文涛为公司副总经理候选人。 

2、提名朱若甫、赵强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为保证董事会改组的顺利过渡，待上述

两位候选人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董事长王涛、董

事王辉辞去公司董事会相应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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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 

1、华泽钴镍董事王辉、王涛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承诺函》，

经商议，公司董事王辉、王涛因个人原因准备向董事会提出辞呈，辞去现任董事职务，

请公司董事会立即提名两名新的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为保证董事会运行

的稳定性，王辉、王涛同意持续履行职务至选举产生新董事的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

自该日起，王辉、王涛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2、2016 年 5 月 13 日，华泽钴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开会议，就提名朱若甫、赵强

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事项及提名赵强为公司总经理候选人，提名陈建兵、张文涛为公司

副总经理候选人的事项进行审议，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根据华泽钴镍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董事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

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根据华泽钴镍《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董事会的职权包括：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

经理；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或解聘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泽钴镍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和相关议事规则的前述规定不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有

关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 

1、华泽钴镍的董事会有权聘任和解聘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关于改组公司董

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议案》涉及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内容合法合规。 

2、董事王辉、王涛已在董事会召开前出具关于其拟辞去董事职务的《辞职承诺函》，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于同日召开会议审议提名董事候选人的事项，且董事会已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审议通过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提案并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故《关于改组公司董

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议案》涉及提名两名董事候选人议案的内容合法合规。 

 

三、关于独立董事侯选人王培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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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任独立董事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泽钴镍在任独立董事为雷华锋、赵守国和宁连珠。根据华泽钴

镍提供的文件资料和独立董事签署的相关声明承诺、确认文件，独立董事任职情况如下： 

（1）雷华锋，现任职于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事长职务。专业资格

和职称情况：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IACVA 评估师。 

（2）赵守国，现任职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职务。专

业资格和职称情况：无。 

（3）宁连珠，现已从中国建设银行宁夏总审计室退休，专业资格和职称情况：高

级经济师。 

经本所律师核查，独立董事赵守国、宁连珠不属于《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具备会计专业人士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雷华锋为具备会计专

业人士的独立董事。另，雷华锋已于 2016 年 3 月 7 日提出书面辞职报告，要求辞去独

立董事职务。 

2、新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泽钴镍股东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公责任公司及深圳市聚友网

络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 2016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提名自然人王培杰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供了王培杰的任职资格相关

文件资料，王培杰本人亦签署了相关声明承诺、确认文件。 

本所律师核查了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培杰、提名人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公责任公司

及深圳市聚友网络投资有限公司和华泽钴镍提供的文件资料，王培杰提供了其可以担任

一般独立董事的证明文件，但未能提供其为会计专业人士（注册会计师资格、高级会计

师或者会计学副教授以上职称等专业资质）的证明文件。 

3、律师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各境内上市公

司应当按照本指导意见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聘任适当人员担任独立董事，其中至少包

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会计专业人士是指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独

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如因独立董事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

的比例低于本《指导意见》规定的最低要求时，该独立董事的辞职报告应当在下任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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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管理办法》，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应当具备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高级

会计师或者会计学副教授以上职称等专业资质。 

综合前述，本所律师认为： 

（1）华泽钴镍股东大会应选举产生一名具备会计专业人士资格的独立董事；华泽

钴镍股东大会在未增加独立董事席位，也未对独立董事免职的情况下，依法不能增加选

举产生非会计专业人士出任的独立董事。 

（2）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培杰具备担任华泽钴镍一般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具备

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担任华泽钴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选举王培杰担任独立董事将导

致华泽钴镍独立董事构成不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独

立董事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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